
1 
 

广元市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二期工程建设项目配套工程 

（广元市城区大件垃圾处理厂）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

专家审查意见 

姓  名 卢喜平 工作单位 四川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

职  称 高级工程师 手机号码 17380591680 

专家库在库编号 CSZ-ST017 

广元市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二期工程建设项目配套工程（广元市

城区大件垃圾处理厂）（以下简称“本项目”）位于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

盘龙镇南山村 3 组，项目中心点坐标为 105°45′05″E、32°22′28″N。项目

场地北侧和西侧为现有的垃圾填埋场，南侧为未利用林地，东侧为广元

瑞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。场地周边有已建成的水泥混凝土道路，项目建

设期间可通过已建道路进入项目区，无需新建施工便道，交通较为方便。 

2024 年 2 月 29 日，《广元市利州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广元市市城

区大件垃圾处理厂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》（广利发改发〔2024〕35

号）对本项目实施方案进行了批复，同意项目立项建设。 

本项目属新建建设类项目，建设单位为广元广盛环境工程有限公

司。项目新建处理能力为 10 吨/日的大件垃圾处理厂一座，总建筑面积

1312.84m2，主要为生产区、办公区；配套建设道路、综合管网、停车

场等基础设施，并购置破碎、磁吸等设施设备。项目总占地面积 0.25hm2，

容积率为 0.72，建筑密度 85.61%，绿化面积 472.14m2，绿化率 19.19%。 

本项目总占地面积 0.25hm²，全为永久占地；原始占地类型为其他

土地（空闲地），现已规划为公共设施用地。项目建设期土石方总开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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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 0.12 万 m3（自然方、下同），总填方量 0.12 万 m3，土石方挖填平衡，

无借方，无余（弃）方产生。 

本项目估算总投资 518 万元，其中土建投资 397.72 万元。资金来源

为争取上级补助资金及企业自筹资金。项目已于 2024 年 10 月开工，计

划 2025 年 1 月底完工，总工期为 4 个月。项目建设区不涉及拆迁（移

民）安置及专项设施改（迁）建。 

项目区所在广元市利州区属嘉陵江上游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

区。项目区属于《全国水土保持区划（试行）》划定的西南紫色土区，

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t/km2·a，水土流失类型属水力侵蚀类型区，现状

土壤侵蚀强度表现为微度。项目建设区不涉及饮水水源保护区，水功能

一级区的保护区和保留区、自然保护区、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、风景

名胜区、地质公园、森林公园等水土保持敏感目标。 

根据现行水土保持法律法规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、生

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等，对建设单位委托四川省中扬地质勘查

有限公司编制的《广元市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二期工程建设项目配套

工程（广元市城区大件垃圾处理厂）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》进行了技术

审查。方案编制单位根据审查意见对报告表进行了修改完善，最终形成

了《广元市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二期工程建设项目配套工程（广元市

城区大件垃圾处理厂）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（报批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报

告表》），经复核后基本同意该报告表，提出技术审查意见如下。 

一、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
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、项目组成、工程布置及施工组织介绍较全面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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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楚。 

（二）占地面积和土石方挖填数量基本合理，土石方平衡及流向介

绍较清楚。 

（三）自然概况介绍基本清楚。 

二、项目水土保持分析与评价 

（一）基本同意主体工程选址水土保持评价。项目区属于嘉陵江上

游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，水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西南紫色土区一

级标准；工程选址不涉及河流两岸、湖泊和水库周边的植物保护带范围，

项目区无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中的水土保持监测站点、重点试验区及

国家确定的水土保持长期定位观测站，符合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

术标准》（GB50433-2018）的选址规定，选址合理可行。 

（二）基本同意建设方案与布局水土保持评价。对工程建设方案与

布局、项目占地、土石方平衡、施工工艺与方法的水土保持分析与评价

基本合理；项目占地符合相关用地规划，占地面积合理；项目土石方的

挖填数量、调配利用基本合理，工程挖方全部用于填方，无永久弃渣产

生，符合水土保持要求。 

（三）基本同意对主体工程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工程的评价与界

定。 

三、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

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界定清楚，同意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

范围为 0.25hm2，全为永久占地，不涉及临时占地（含租赁土地）以及

其他使用与管辖区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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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设计水平年及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

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水平年确定为 2025 年符合规范要求。水

土流失防治标准执行西南紫色土区一级标准满足国家标准。同意设计水

平年水土流失防治目标为：水土流失治理度 97%，土壤流失控制比 1.0，

渣土防护率 94%，林草植被恢复率 97%，林草覆盖率 20%；项目区无表

土，表土保护率不设定。方案设计水平年防治目标合适，符合项目实际

特点，满足水土保持规范要求。 

五、水土流失分析与预测 

基本同意水土流失分析与预测内容、方法及结果。经调查预测，在

不采取任何水土保持措施情况下，项目建设可能产生的土壤流失总量为

3.63t，其中背景流失量为 0.53t，新增流失量为 3.10t。新增水土流失主

要集中在施工期，主要分布于建构筑物区。因此，施工期为本项目水土

流失防治的重点时段，建构筑物区是水土流失产生和防治的重点区域。 

六、防治分区、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及措施体系 

（一）基本同意将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划分为建构筑物区、道路

硬化区、景观绿化区 3 个一级防治区。 

（二）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。方案结合工程实际和项目

区特点，因地制宜提出的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基本合理。 

（三）基本同意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。工程措施、植物措施以及

临时措施有机结合，防治措施体系较完整，满足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的

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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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分区防治措施布设 

分区措施布设原则正确，基本同意分区防治措施布设及各项防治措

施的等级与设计标准，措施设计较为合理。工程无法避开嘉陵江上游国

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，本项目主体设计中，排水管（沟）设计标准

按 5 年一遇 10min 短历时暴雨设计；景观绿化区采用乔灌草景观绿化，

植被恢复与建设工程级别为 1 级，设计标准执行工程所在地区的园林绿

化工程标准；绿化覆土厚度按 40cm 设计；临时排水沟设计标准按 5 年

一遇 10min 短历时暴雨设计。主体设计的排水工程、植物措施等级及设

计标准满足《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》（GB51018-2014）和《生产建设

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》（GB50433-2018）要求。 

（一）建构筑物区：基本同意采用盖板排水沟（暗沟）工程措施，

以及临时排水沟（土质）临时措施对该防治区进行的防护措施体系布设，

措施设计满足水土保持要求。 

（二）道路广场区：基本同意采用雨水管、雨水口工程措施，以及

临时排水沟（土质）、临时沉砂池（土质）、密目网遮盖临时措施对该

防治区进行的防护措施体系布设，措施设计满足水土保持要求。 

（三）景观绿化区：基本同意采用土壤改良、绿化覆土工程措施，

以及乔灌草景观绿化植物措施对该防治区进行的防护措施体系布设，措

施设计满足水土保持要求。 

八、施工组织 

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施工组织和进度安排。施工进度安排与主体施工

进度相协调，满足水土保持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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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水土保持监测 

根据《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》（水利部令第 53 号）、

《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》

（水保〔2019〕160 号）和《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建设项

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通知》（办水保〔2020〕161 号）规定，本项目

水土保持方案实行承诺制管理，水土保持监测可由建设单位根据项目需

要和实际情况自行确定，但建设单位应加强施工过程中的水土保持管

理，落实水土流失防治责任和义务。 

十、水土保持投资 

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投资概算编制原则、依据、方法，概算成果基本

合理。经概算，本项目水土保持总投资 22.29 万元，其中主体工程中具

有水土保持功能的措施投资 17.72 万元，水土保持方案新增投资 4.57 万

元。水土保持总投资中，工程措施投资 10.79 万元，植物措施投资 5.02

万元，临时措施投资 1.91 万元，独立费用 4.25 万元，基本预备费 0.00

万元，水土保持补偿费 0.32 万元（3198.44 元）。 

十一、水土保持效益分析 

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效益分析。水土保持方案实施后，工程建设区水

土流失可得到有效治理和控制，生态环境得到保护和恢复。方案实施后，

可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0.25hm²，林草植被建设面积 0.05hm²，各项水土流

失防治指标均能达到方案确定的防治目标值。 

十二、其他 

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方案提出的组织管理、后续设计、水土保持监测、




